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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Aurora Medical Technology Limited
腦動極光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81）

自願公告
與澳門鏡湖醫院簽署腦健康數字AI技術服務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腦動極光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集團於港澳地區之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腦動極光醫學
科技數智（澳門）有限公司（「腦動極光澳門」），已於近期與澳門鏡湖醫院（「鏡湖
醫院」）正式簽署《腦健康數字AI技術服務合作協議》（「該協議」）。雙方將圍繞認
知障礙的數字篩查、評估、訓練及全程健康管理，在澳門地區建立長期戰略合作
關係，共同構建覆蓋「醫院－社區－家居」的全鏈條腦健康服務新模式（「本次合
作」）。

一、 合作背景

澳門正面臨深度老齡化與認知障礙患病率攀升的雙重挑戰。澳門60歲以上人
口約12萬，按流行病學數據計算，家庭、社會醫療及照護體系帶來持續的經
濟負擔和社會壓力。

鏡湖醫院成立於1871年，作為澳門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非盈利醫療機
構，是集醫療服務、公共衛生應對、醫學教育與社會穩定功能於一體的維繫
本地醫療系統平衡與穩定的關鍵支柱。其通過龐大的門診及住院服務量（常
年分擔全澳近五成的住院服務），以「非營利」模式提供了普惠可及的醫療選
擇，成為眾多市民長期依賴的「家庭醫院」。在應對澳門深度老齡化與認知障
礙激增的挑戰中，鏡湖醫院不僅是前沿醫療提供者，更是社區健康體系的構
建者－其發起並推動的「健腦計劃」建立了從社區篩查、早期干預到家屬支持
的完整防治網絡，是澳門應對失智症問題的重要社區防線。同時，它承擔著
臨床教學、科研與本地醫療人才培養的核心使命，從根本上助力澳門提升醫
療自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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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國內首家將腦科學、臨床醫學、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算法跨領域結
合的數字療法領先企業，專注於認知障礙的全生命週期管理。本次合作標誌
著本集團領先的認知數字療法解決方案首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現規模化臨
床落地，是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服務國家「健康中國2030」戰略的關鍵一
步，也標誌著邁向國際化市場重要里程碑的一步。

二、 本次合作的主要內容

根據該協議，本次合作將圍繞以下核心內容展開：

1. 共建「健腦中心」與服務體系：雙方將基於本集團的「六六腦科學健腦雲
服務」平台，在鏡湖醫院內設立並運營「健腦中心」。該中心將提供從早
期篩查、精準評估到數字化認知訓練及病程隨訪的一站式服務，構建鏡
湖醫院內部「早期篩查－精準診斷－多學科干預－社區居家延伸」的全
週期管理模式。

2. 覆蓋全年齡段的診療服務：服務對象包括60歲及以上的認知障礙風險
人群及患者，以及3至18歲有神經發育障礙的兒童患者。可根據醫生處
方，提供院內或居家形式的數字療法治療服務。

3. 確保數據安全與合規：所有服務產生的數據將嚴格遵循澳門相關法律法
規，在澳門本地進行服務器部署與數據存儲，實現數據完全本地化，不
傳輸出境，保障信息安全與合規性。

4. 聯合科研與學術交流：雙方將整合內地與澳門專家資源，共同推動腦健
康醫學中心建設，並開展相關臨床研究與合作，提升區域學術影響力。

三、 合作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會認為，本次合作對本集團具有以下戰略意義：

1. 樹立標桿，開拓灣區市場：與澳門最具影響力的私立醫院建立合作，成
功打造了本集團數字療法在港澳地區的首個標桿項目，為後續在粵港澳
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拓展提供了可複製的示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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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累高質量真實世界數據，開展進一步認知功能疾病的科學研究：通過
為澳門居民提供系統性的腦健康服務，本集團將與鏡湖醫院一起積累寶
貴的臨床與應用數據，這些符合國際標準的數據資產將反哺澳門認知功
能疾病診療服務的算法優化與產品迭代，與鏡湖醫院一起進一步開展疾
病診療科學研究，鞏固在為屬地居民提供認知診療服務的技術領先優
勢，為澳門居民提供更好診療服務。

3. 創造社會與經濟效益：本次合作直接回應了澳門社會迫切的健康需求，
有望通過早期干預降低重度癡呆發病率，從而減輕社會整體疾病負擔。
同時，該合作也將為本集團帶來可持續的服務收入，開拓新的增長點。

4. 強化產學研聯盟網絡：此次合作進一步豐富了本集團與權威醫療機構共
建的生態聯盟，與本公司近期同民政部國家康復輔具研究中心達成的國
家級課題合作形成協同，共同推動認知數字療法的標準化與規模化應用。

上市規則的涵義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確信，澳門鏡湖醫院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且與彼
等並無關聯。此次合作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
任何關連交易，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任何須予公佈交易。

本次合作已進入初步執行階段，預計將對本集團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業務發展產生
積極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腦動極光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譚錚先生

香港，2026年2月8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譚錚先生；(ii)非執行董事李思睿先
生、李明秋女士及Deng Feng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曉波先生、段濤博士
及涂雷先生。


